	苗栗縣卓蘭鎮殯葬設施管理使用自治條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本鎮公墓使用墓地面積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八平方公尺。但二棺以上合葬者，每增加一棺，墓基得放寬四平方公尺。  
本鎮公墓內墓基建築面積（包括后土、金爐、花園等一切設施在內）超出最高使用面積標準一律自行拆除。

	第六條
本鎮公墓使用墓地面積規定如下：
1、 六平方公尺以內
（約一、八坪內）
2、 八平方公尺以內
（約二、四坪內）
三、十二平方公尺以內（約三、六坪內）（限二棺合葬）
本鎮公墓內墓基建築面積（包括后土、金爐、花園等一切設施在內）超出最高使用面積標準一律自行拆除。
	1、 殯葬管理條例第26條規定：公墓內應依地形劃分墓區，每區內劃定若干墓基，編定墓基號次，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八平方公尺。但二棺以上合葬者，每增加一棺，墓基得放寬四平方公尺。


	第七條
本鎮轄內居民使用公墓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得憑有關機關之證明文件准予減免使用規費：
一、本鎮列冊有案之現有一、二、三款低收入戶死亡，及因意外災禍死亡無人認領之屍體使用墓地時准予免費，但以使用面積不超過八平方公尺為限。
二、本鎮轄內居民服兵役之現役軍人及公務員因公或作戰及演習死亡運回埋葬使用墓地者優先免費供其使用，但其使用面積不超過八平方公尺為原則。
三、政府命令遷葬者不收費，但使用面積不超過八平方公尺。
四、無主（名）屍體得簽請免繳費用，但其使用面積不得超過八平方公尺。
五、其他特殊原因死亡者，由主管機關核准減免。
前項第一、二、三、四款規定使用面積超過時，按苗栗縣卓蘭鎮殯葬設施(備)規費收、退費標準之規定辦理，不予減免。

	第七條
本鎮轄內居民使用公墓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得憑有關機關之證明文件准予減免使用規費：
一、本鎮列冊有案之現有一、二、三款低收入戶死亡，及因意外災禍死亡無人認領之屍體使用墓地時准予免費，但以使用面積不超過八平方公尺為限。
二、本鎮轄內居民服兵役之現役軍人及公務員因公或作戰及演習死亡運回埋葬使用墓地者優先免費供其使用，但其使用面積不超過八平方公尺為原則。
三、政府命令遷葬者不收費，但使用面積不超過六平方公尺。
四、無主（名）屍體得簽請免繳費用，但其使用面積不得超過八平方公尺。
五、其他特殊原因死亡者，由主管機關核准減免。
前項第一、二、三、四款規定使用面積超過時，按苗栗縣卓蘭鎮殯葬設施(備)規費收、退費標準之規定辦理，不予減免。


	比照殯葬管理條例及苗栗縣殯葬自治條例統一規範墓基使用面積基本單位皆為八平方公尺。

	第十九條　
欲使用納骨塔櫃（堂）位，申請者應先至納骨塔現場選定存放位置後，於七日內至本鎮納骨塔管理室申請櫃（堂）位使用許可登記，如逾期所選定之櫃（堂）位視同放棄，本所不另通知；
申請櫃（堂）位使用許可登記，申請人應攜帶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印章、使用者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及與使用者之親屬關係證明文件、火化（或起掘或遷葬）證明書乙份至本鎮納骨塔管理室填具申請許可書、登記塔位，經核可後，應持繳款書至公庫ㄧ次繳納使用規費暨管理費；完納規費後持繳費收據向本所納骨塔管理員洽辦進堂使用事宜。

申請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完成申請相關手續後，本所始得核發「塔位使用證明」；「塔位使用證明」遺失時，由原申請人（代理人、繼承人）向本所出具相關證明後，得提出補發申請，並應繳納行政規費。

使用者具下列情形之一，按本鎮居民繳費標準收費：
一、死亡時設籍本鎮。
二、設籍本鎮連續滿六年(含)以上。
三、服務本鎮各機關累計滿五年現居他鄉鎮。
四、埋葬於本鎮第一、二、三、四公墓，因年代久遠無任何資料，申請人需出具戶政事務所函查無戶籍資料之公函及家族系統表（或族譜）並立切結書。



	第十九條　
欲使用納骨塔櫃（堂）位，申請者應先至納骨塔現場選定存放位置後，於七日內至本鎮納骨塔管理室申請櫃（堂）位使用許可登記，如逾期所選定之櫃（堂）位視同放棄，本所不另通知；
申請櫃（堂）位使用許可登記，申請人應攜帶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印章、使用者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及與使用者之親屬關係證明文件、火化（或起掘或遷葬）證明書乙份至本鎮納骨塔管理室填具申請許可書、登記塔位，經核可後，應持繳款書至公庫ㄧ次繳納使用規費暨管理費；完納規費後持繳費收據向本所納骨塔管理員洽辦進堂使用事宜。

申請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完成申請相關手續後，本所始得核發「塔位使用證明」；「塔位使用證明」遺失時，由原申請人（代理人、繼承人）向本所出具相關證明後，得提出補發申請，並應繳納行政規費。

使用者死亡時，具下列情形之一，亡者關係人申請本鎮納骨塔設施，得依本鎮居民繳費標準繳納使用費：
一、設籍本鎮。
二、曾設籍本鎮滿三年(含)以上。
三、服務本鎮各機關累計滿五年現居他鄉鎮。
四、出具戶政事務所函查無戶籍資料者，以族譜、家族系統表、最原始之日治時期調查簿等相關文件所載之戶籍地或使用者後三代曾設籍本鎮達三年(含)以上者，推定使用者之戶籍為本鎮。
使用納骨塔櫃（堂）位使用者，須於本鎮設籍達三年(含)以上，始得按本鎮居民繳費標準繳納使用費。
	一、依109年3月13日卓鎮會21字第1090000224號函請本所研議適度調高設籍外鄉鎮者各項殯葬規費，以提高鎮庫收入，依原自治條例規定本鎮居民之認定標準過於寬鬆，故修正本鎮居民之認定標準；修正理由如下：
（1） 依現行條文，文字修正。
（2） 原條例第三項第二款，只要「曾」設籍滿3年（含）以上即得認定為本鎮居民，考量曾設籍現已居住他鄉鎮民眾享有外鄉鎮居民福利，不應納入本鎮居民範疇；又因本鎮納骨塔得預先購買長生位，申請人其設籍期間應為連續且不中斷，始得認定為本鎮居民。
（3） 原條例第三項第四款囿於仍有申請人無法提出使用者相關證明文件，致申請案收費標準產生適用爭議，基此，為讓本所業務承辦及臨櫃服務人員受理作業程序有所依循，並大幅降低鎮內、鎮外之爭議；爰修正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第四款內容以符合實務現況。
二、因業已修正第三項第二款預購之申請人適用本鎮居民之收費標準，爰刪除第四項條文。

	第二十條
申請使用本鎮納骨塔位，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其遺屬或關係人憑持有關機關之證明文件得免費提供使用：
一、殉職之現役軍人、警察、消防人員與民防法規定之民防人員(含義警、義消)等執行公務因公死亡之人員。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當年度列冊各款之低收入戶。
三、本鎮無主死亡者。
四、因特殊情形，由苗栗縣卓蘭鎮殯葬管理所簽請機關首長核可後，提鎮民代表會專案審議通過後辦理。
免費使用納骨堂者，其位置由本所擇定，使用申請人不得任意選擇。

	第二十條
本鎮轄內居民申請使用納骨塔塔位，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憑有關機關之證明文件得免費提供使用：
一、凡設籍本鎮轄內居民之現役軍人因公殉職。
二、執行公務之人員因公死亡。
三、凡當年度設籍本鎮轄內居民死亡時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者。
四、無主死亡者。
五、因特殊情形，由苗栗縣卓蘭鎮殯葬管理所簽請機關首長核可後，提鎮民代表會專案審議通過後辦理。
免費使用納骨堂者，其位置由本所擇定，使用申請人不得任意選擇。

	一、依據內政部109年12月
    30日台內民字第    1090149407號函及苗栗
    縣政府110年1月25日    府民生字第1100017787號函基於尊重該等人員維護社會安全及穩定上之冒險犧牲、表達敬意；爰增列警消及民防人員等執行公務因公死亡之人員免費使用鎮立殯葬設施。
二、原條例第一項第三款低收入戶免費存放本鎮骨灰骸存放設施限設籍本鎮，因違反殯葬條例第21-1條規定，苗栗縣政府遂於109年11月24日府民生字第 1091316014號函及審計部臺灣省苗栗縣審計室109年11月20日審苗縣字第10900026202號函通知本所儘速修正，考量低收入戶免費存放為全國統一之標準，爰增修各直轄市、縣（市）居民當年度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者。
3、 明確介定本鎮無主死亡者始得免費存放。   

	第二十一條（刪除）

	第二十一條
外鄉鎮之低收入戶當年度死亡時列冊有案，依外鎮骨灰(骸)塔位之收費標準五折優惠，其位置由本所擇定，申請人不得任意選擇。
	依苗栗縣政府109年8月26日府行法字第1090170173號令，本點刪除。




